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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1〕第 416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天泽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披露公告称，拟将全资子公司远江

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远江信息”）100%股权转让给湖南跃

腾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湖南跃腾”），交易价款 100 万元。

此外，拟调整控股孙公司长沙有棵树电子商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长

沙有棵树”）股权架构并引入核心员工入股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

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内容： 

1.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1 年 9 月 30 日为估值基准日，对

远江信息股东全部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为-11,295.49 万元。

你公司报备的评估报告显示，远江信息整体已不具备持续经营能力，

故不宜采用收益法及市场法评估，而该评估机构 2020 年末在对远江

信息含商誉资产组可收回金额资产评估报告中预测未来收入增长率

为 3%-9%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结合资产变动情况及原因，补充说明前后两次评估

（2020 年末和本次交易）的具体差异，包括评估对象、方法、过程、

假设、参数及结果，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结合远江信息的经营情况等，补充说明本次评估仅

采用资产基础法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本次交易作价是否公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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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2021 年半年报显示，报告期末远江信息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2.24

亿元，坏账准备余额 4.75 亿元，公司已重点与大额应收账款客户多

次沟通，并安排后续对账事宜，且该业务逾期 1 年以上应收账款的预

期信用损失率显著低于你公司主营的跨境电商业务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说明远江信息本年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情况，包

括应收账款账龄结构、坏账计提比例及金额、主要客户的回款情况及

信用风险、预计回收率较低的原因，与以前年度在坏账准备计提政策、

计提比例上的差异及原因（如有），针对款项回收采取的措施及效果、

是否与客户存在合同纠纷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结合上述回复说明本次评估是否充分考虑应收账款

的未来可回收性，本次股权转让对前述应收账款作出的安排或约定是

否合理，是否存在刻意压低估值的情形，是否有利于保障上市公司的

合法权益。 

（3）请说明你公司不采用公开挂牌转让等其他方式转让远江信息

股权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公告显示，你公司尚需对远江信息银行贷款本金余额 6,800 万

元及对应利息、罚息等承担连带保证责任，并存在对其 9,100 万元的

未实缴出资义务；在你公司主动承担担保责任后，湖南跃腾受让你公

司对远江信息可行使的追偿权，并相应完成与实际担保金额等值的实

缴出资义务；如届时仍未完成实缴出资的，不足部分由公司以现金或



3 

 

其他方式无偿补偿给湖南跃腾。 

（1）请结合本次交易中你公司的权利义务等说明协议条款设置是

否合理，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，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（2）请补充说明湖南跃腾的主营业务及与上市公司、5%以上股

东、控股股东及其控制的主体是否存在业务或者资金往来，其自然人

股东彭跃与你公司，你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 5%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可能引起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。 

（3）请结合你公司目前的负债情况、可用资金等说明履行担保义

务的具体偿付安排，相关差额补足款支付需履行的决策程序并充分提

示风险。 

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公告显示，公司将依托长沙有棵树做大做强长沙地区的跨境电

商业务，核心员工持股公司长沙负暄电子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长沙负暄”）成立后，将以长沙有棵树截至 2021 年 9 月 30

日净资产 157.31 万元为定价依据，受让长沙有棵树 40%股权，交易

价格 64 万元，长沙负暄的股东仅为罗博和肖惜春。 

（1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罗博、肖惜春与你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存

在关联关系，并结合长沙有棵树的员工情况、罗博和肖惜春在长沙有

棵树的任职情况及业务发展贡献程度等，说明将罗博和肖惜春认定为

核心员工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（2）请你公司补充说明长沙有棵树与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经

营同类业务的其他主体在业务模式、经营区域等方面存在的差异，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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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有棵树的未来发展计划，是否存在将业务转移至长沙有棵树经营的

情形，如是，请予以详细说明。 

（3）请你公司说明本次股权转让的定价依据是否考虑长沙有棵树

业务转移、未来业务发展等因素，如是，请详细说明；如否，请说明

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。 

（4）请你公司结合股份支付的定义说明本次向核心员工转让长沙

有棵树股权是否应当认定为股权激励，本次股权转让的合规性，相关

会计处理及对公司财务数据的影响。 

请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2021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1 日，你公司股价连续两个交易日

涨停。请你公司补充说明公告所涉重大事项的筹划、论证过程，核查

说明是否存在泄露信息或者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，并向我部

报备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。 

6.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 年 10 月 22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湖南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18 日 

 

 


